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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06年 5月 18日至 26日，波恩 

 

议程项目 13 (c)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 

  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 

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认为，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和在《京

都议定书》之下专家审评组任职的个人能够有效地执行公务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项目的审议

重点在于确保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和在《京都议定书》之下专家审评

组任职的个人获得必要的豁免。 

 2.  履行机构请执行秘书继续与联合国秘书长磋商，以便确定： 

(a)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最近的做法、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意见，如何最好地

确保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和在《京都议定书》之下专

家审评组任职的个人得享有 1946年 2月 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下称 1946年《公约》)给予的豁免，例如： 

(一) 按照 1946年《公约》第六条，将其视为“为联合国执行使命的专家”； 

(二) 通过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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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是否可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

各机构任职的个人和在《京都议定书》之下专家审评组任职的个人为 1946年《公

约》范围内为联合国执行使命的专家，或通过一项决议，以某种其他方式将 1946

年《公约》适用于这些个人。 

 3.  履行机构请执行秘书向履行机构第二十五届会议(2006年 11月)报告上文第 2段所指与

联合国秘书长磋商的结果。 

 4.  履行机构进一步请执行秘书编写一份说明，供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说明应分析： 

(a) 从按照《京都议定书》寻求参加有关机制的私人或国家实体获得书面协议，商

定针对《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机构或在这些机构任职的个人的任何申诉、主

张或争端均根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决定并在秘书处总部提起，

这一做法在国际和国家一级的问题、包括实际和法律影响、所涉《议定书》/《公

约》决定以及秘书处所涉资源问题； 

(b) 根据要求，与其执行公务相关，向面临申诉、主张或争端的在《京都议定书》

之下所涉机构任职的个人和在《京都议定书》专家审评组任职的个人提供援助

所涉法律和实际问题，包括秘书处所涉资源问题，以及在此种情况下，执行秘

书酌情与有关一国或数国主管部门接触以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备选办法。 

 5.  履行机构决定，在上文第 3和第 4段所指执行秘书的报告和说明的基础上，考虑到缔

约方发表的意见，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以就这一问题编写一份决定草案，

供《议定书》/《公约》第二届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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